2024年度城管执法工作经费支出
绩效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单位基本情况。

1、机构设置
全额拨款行政单位1个：桃江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全额拨款事业单位4个：桃江县路灯管理所、桃江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桃江县市政设施管理站、桃江县环境卫生服务中心。

我局下设办公室、人事教育股、计划财务股、政策法规股、城市管理股、督查股6个股室。

2、人员构成（机关和执法大队）
全额拨款行政人员：年初在职人数7人，年末8人；

财政补助事业人员：年初在职人数105，年末99人，退休人员25人。

3、部门主要工作职责

①贯彻执行国家和地方关于城市管理法律、法规、规章和方针、政策。

②研究制定全县城市管理发展规划、年度计划，起草全县城市管理规范性文件及相关的政策、措施，经批准后组织实施；负责全县城市综合管理的组织、指挥、检查、监督、调度、协调和宣传工作。

③负责市容环境卫生、城市建筑垃圾、城市照明、城市绿化、城市道路、城市市政公用设施的监督和行政处罚权利；负责行使《桃江县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实施办法》（桃政办发【2015】48号）规定的环境保护、城乡规划、工商行政管理方面的行政处罚和县人民政府授权的其他行政处罚。

④负责路灯照明设施、市政设施、环卫设施的维护管理工作；负责县城洗车场、渣土消纳场、弃土场的管理工作。

⑤、负责依法组织征收渣土调配费、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异地绿化费、城市道路临时占用费和挖掘修复费。

⑥参与市政、环卫、路灯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方案审查和工程竣工备案及城乡规划审查、实施和验收工作。

⑦负责县城规划区内的查违控违拆违监督管理工作，对违法建设进行制止和强制拆除；组织建设项目工程规划竣工验收。

⑧承办县委、县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项目基本情况简介。

根据2019年县人民政府第七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由县财政解决县城管执法局人员和工作经费。项目支出预算167万元，包括专项整治经费、服装费及其他执法工作相关费用等。

项目绩效目标设立情况

维护市容环境卫生秩序、查违拆违、渣土管理工作，营造良好的城市管理秩序，提升城市品位，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满意度。

二、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分析

（一）城管执法工作经费2024年财政预算安排167万元，实际到位167万元，全部为财政资金。

（二）项目资金（主要是指财政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及分析。

 2024年度财政预算资金167万元主要用于支付专项整治经费、服装费及其他执法工作相关费用等。
（三）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为加强项目资金管理，我局制定了《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对县财政局下达的单位部门预算中的具有指定项目和用途的资金加强管理。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分析
2024年我局执法大队有序开展了市容秩序整治、蓝天保卫站、违建治理、油烟治理等多项整治行动。有效维护了市容秩序、营造宜居环境、提升城市文明。
四、项目绩效情况分析

主要绩效：

1.市容秩序整治成效。一是结合创建工作要求及群众实际需要，尤其是越门经营的规范，做到执法标准统一，群众理解支持度逐步提高。二是通过调整执法区域、执法人员的方式，破解“熟人管理”难出成效的瓶颈，通过统一思想、工作标准、工作要求，做到执法标准统一，群众认可度高。三是强抓牛皮癣治理，通过“一周两案”的方式，加强县城牛皮癣治理。四是加强停车秩序管理，以劝导为主，处罚为辅，通过温馨提示，重点区域重点管控，早晚巡查、清理僵尸车等方式，逐步规范县城停车秩序。

2024年共劝导、查处流动商贩占道经营15220余起，规范越门经营门店13356家，拆除违规设置的帐篷556个、横幅789条、门店外地贴和气球拱门400余处，处理热线投诉483起，对城区装修门店未申报未设置围挡责令停止作业337起，规范公共场所乱晒乱挂现象279起，清理牛皮癣3780余处，查处乱张乱贴案件23起。查处违规停车5500余起，劝离违停车辆9000余台次，教育劝导车主6000余人次，拖扣“僵尸车”70余台次，处理违规占用公共停车位180余起。
2.违建整治稳步推进。一是持续推进“第四代”住房违建整治工作，目前正稳步查处青春里小区空中花园违建。二是助力县城重点项目建设，尤其是桃冶社区提质改造、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三是屋顶棚架整治有序推进。会同有关单位对县城建成区屋顶棚架开展了摸底，共计355户，并建立完善相台账帐资料；我局以东方新城为54户屋顶棚架为突破口，聘请第三方检测公司进行了安全性评估。四是严控新发违建。联合多部门，全力开展日常巡查监管，发现新发违建及时制止、查处，做到新发违建零增长。

共开展大型拆违行动20次、中小型拆违行动22次、拆除各类违法建设162处、拆除面积7978.5平方米，其中拆除新发违建21处、拆除面积1051平方米、拆除存量违建140处、拆除面积6832.5平方米。对6处违规建设的私房项目和1处违规投标案立案查处，罚款208113元。

3.全力开展蓝天保卫战。一是严格督促各项目工地落实扬尘污染防治“六个百分百”要求，加强渣土运输车辆的管理，加大执法力度，严查擅自倾倒建筑垃圾行为。二是扎实开展燃放烟花爆竹、秸秆焚烧、熏制腊制品宣传及巡查。三是抓实餐饮油烟管理，通过对城区各城区学校企事业单位食堂、餐饮门店、夜宵摊点的油烟净化器安装使用情况进行摸底登记造册，做到底数清，坚持开展日常巡查监管，积极督促门店正常有效开启油烟净化器。

2024年共检查从事渣土运输的车辆728台次，查处未按要求采取密闭措施、车身不洁导致路面污染车辆38辆、立案20起（一般程序8起、简易程序12起）、罚款9000元，下发责令整改通知书50余份，立案查处擅自倾倒建筑垃圾行为3起，累计督促清洗污染路面61次；劝阻燃放烟花爆竹行为（春节、元宵节）45起；开展秸秆焚烧宣传128次，劝导群众焚烧秸秆159起；劝导制止熏制腊制品行为30余起（12月16日开始）；对未按规定安装、使用油烟净化设施的经营户下达整改通知书46份；处理油烟污染投诉47起、红网2起、县长信箱3起、问政湖南1起；排查餐饮行业使用液化气橡胶软管的门店41家，流动三轮车摊点28家。
五、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的目的
为认真贯彻落实十九大报告精神，强化财政支出绩效理念和部门责任意识，规范财政资金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依据中央、省、市、县相关文件精神和工作要求对城管执法工作经费使用情况及产生的效益进行评价。
绩效评价的过程

1、成立绩效评价领导小组。组长：组长：吴建强 副组长：李志伟、周科明、刘意； 成员：杨君、王小千、曹智慧、贺庆、吴红军、苏照华及各二级机构办公室人员。本职工作每月考核；七项基础工作、县委县政府的重点工作和其他工作按相应考核细则进行考核，由平常抽查考核和局绩效考核领导小组年终考核相结合。
2、资料收集整理。自评工作资料整理由局财务室牵头，各业务股室、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办全面配合，收集相关资料，按绩效评价指标及评分表相关内容一一对照整理成册。

3、自查自评。按照《预算绩效管理政策与业务操作手册》的文件要求，对照2024年度部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及评分表的内容如实填报相关资料，作出公正、客观、真实的自评。自评分99分。

4、上报审核。局财务室工作人员按时上报相关自评资料，对上报资料跟进，及时反馈县财政局提出的审查意见，根据审查结果认真分析工作中存在的不足，进行整改，并对来年财政部门预算编制计划提出建议和意见。

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城市管理执法运行经费不足。行政执法人员年龄结构和业务素质和能力问题。目前大队职工人数较多，要确保运转，各项办公管理经费开支较大，在财政资金上存在较大缺口。行政执法人员年龄偏大，学历偏低，缺乏专业技术人员，导致在处理案件时出现失误或偏差。

